
工程施工合同

甲方 (全称): 郏县白庙乡人民政府

乙方 (全称): 河南固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条例、 规章等规定， 双方在遵循自愿、平等、 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基础

上，经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并共同逆照执行 。

一、 工程名称及地点

1、工程名称 ： 郏县白庙乡人民政府郏县白庙乡2025年第二批农村公益事

业财政奖补普惠性项且

2、 工程地点： 郏县白庙乡、张村、团西村、赵庄村、下叶村、谢招村

二、 工程内容及数量

主要建设内容为白庙乡张村广场修建，团西村广场修建，赵庄村广场修建，

下叶村修建混凝土路面，谢招村修建 ； 详细内容见工程量清单，

三、 合同价款：¥1021500.00元，大写：壹佰零贰万壹任伍佰元整

四、 施工方式

包工包料、 包质量 、 包数量、 包工期、包安全、 包文明施工及验收合格，

五、 施工工期

1、 计划开工日期： 2025年1 月

6

26日

3、 合同工期

28日

2、 计划竣工日期： 2026 年 01月

： 0 日历天。 施工期间，如遇特殊天气、 变更签证或其它原

因引起工期变化的，合同当事人均可要求调整合同工期、相应顺延。

六、 施工标准及要求： 详见工程量清单，

七、 计量与支付

1、 本工程关于付款周期的约定： 合同签字生效之日起，乙方按施工合同及相

关规范要求进行施工，工程施工完毕并经验收合格后工程款拨付到工程总价款的

97%,余款3%作为质量保证金，质保期一年，质保期满无质是问题余款一次性拨

付给施工单位。

八、 施工组织





在缺陷责任期及保修期内承担相应的工程维修责任。

(3) 按照合同约定采取施工安全和环境保护措施， 确保工程及人员、 材料、

设备和设施的安全：按照合同约定负责施工场地及其周边环境与生态的保护工作；

十一、 工程质量保修

1、 质量保修期
工程质保期为： 一年。 工程质保期自工程通过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

在工程质保期内， 承包人应当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约定承担保修责任。
因非承包人原因导致工程无法按合同约定期限进行竣工验收的，在承包人提交竣
工验收报告10天后，工程自动进入质保期： 发包人未经竣工验收擅自使用工程

的，质保期自工程转移占有之日起算。
2、 质保期内若发生质量问题，属于保修范围、 内容的项目，承包人应当在接

到保修通知之日起7天内派人保修。

3、 保修期内，保修费用由造成质量缺陷的责任方承担，因工程的缺陷、 损坏

造成的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由责任方承担。因其他原因或天灾气象地理等不可抗
力原因造成工程的缺陷、 损坏，可以委托承包人修复，修复费用由发包人承担。
十二、 违约责任

1、 双方应严格遵守合同规定，如有违反，按本合同相关规定承担违约责任 。

2、 如乙方违背本合同条款之规定，视其情节，酌情处罚。
十三、 附则

1、 本合同经双方签章后生效 。

2、 本 合同于2025 年

甲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11月28日在甲方办公室签署。

3、 本 合同一经签字盖章， 双方应严格遵守。合同执行期间发生争议， 双 方应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由乙方所在地人民法院裁决 。

4、 本合同一式陆份，甲乙双方各执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5、 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协商。

:

乙方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
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